附件2

关于《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为进一步完善科技奖励政策，保证市科学技术奖质量，根据2025年修订的《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（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319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对《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（京科发〔2024〕25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。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12月15日，市人民政府发布新修订的《办法》。为切实将《办法》的精神要求、改革举措贯彻到奖励工作各环节，进一步规范市科学技术奖提名、评审、授予等各项活动，提升科技奖励工作的操作性和规范性，借鉴国家及兄弟省市经验做法，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修订了《实施细则》。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《实施细则》修订内容主要包括加强党的领导、增强引导功能、细化奖励制度、优化文字表述等方面,共涉及52条，其中包括新增9条、调整42条、合并1条。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“总则”部分，主要新增条款明确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坚持党的领导，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重大事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市委；明确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首都发展的科技奖励工作导向；明确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、市奖励办的职责分工。
第二章“奖励条件与评审标准”部分，重点落实《办法》要求，优化相关条文表述。
第三章“提名与受理”部分，主要新增条款明确符合提名条件的个人、组织的范围。对标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政策，优化政策设计，合并条款，明确不得被提名市科学技术奖的情形。新增条款明确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项目按照《省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第四章“评审”部分，重点落实《办法》要求，优化相关条文表述。
第五章“公示与异议处理”部分，对标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政策，主要调整公示奖种和信息；规范异议处理时间规定的表述。
第六章“批准与授奖”部分，调整报批程序，明确市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及奖励等级的审定结果，报市委、市人民政府批准。细化授奖条款和获奖者政策衔接机制，细化对获奖者相关宣传的导向和要求。
第七章“监督与管理”部分，重点落实《办法》要求，优化相关条文表述。
第八章“附则”部分，新增条款明确社会力量设奖相关规定另行公布。
此外，落实《办法》要求，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，对有关表述进行更新。同时，鉴于有新增条款，后续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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